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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批核銷先行檢核表

經費由數機關分攤時檢附，製表張數與機關數量一致。

經費由數科目分攤時檢附，製表張數與科目數量一致。

以匯款方式給付帳號要正確；未以匯款方式給付時免附。

第二次以後檢附相關頁次影本

填表人

勾
項 證 件 資 料 名 稱請 款 憑 證 注 意 事 項

01.付款簽呈
應敍明標案名稱、廠商名稱、付款金額、符合契約條款、
預算科目是否符合估驗條件。

02.機關統一收據
非本府承辦之工程採購，係補助所屬機關或公所（主辦）
時應檢附各機關或公所統一收據：收入科目請填妥，大寫
金額不得塗改並需依序逐級核章

03.支出機關分攤表 

04.支出科目分攤表

05.本期分批(期)付款表
一式二份逐級核章需完整(本次、下次付款用各用一份)；
一次付款者免附。

06.前期分批(期)付款表 前期付款計價資料(正本)。

07.承包商統一發票或收據
買受人、日期、發票章、大寫金額不得塗改、加蓋與招標
文件相符印鑑，並以『收執聯』核銷。

08.廠商匯款銀行存摺封面影本

09.估驗申請表 估驗日期、核派估驗人員(估驗人員與經辦人員不得為同一人)。

10.估驗計價單
估驗計價時，營業稅稅額不得超過估驗工程款之5％，包商
管理費不得超過估驗比率。

11.估驗報告（總表）

12.估驗完成項目明細表

13.服務費用計算式明細表
請列表說明該案設計、監造計算式明細；並請業務單位承
辦人及科長核章。

14.嘉義縣政府公共工程施工日誌
採分批付款時，應檢附之文件，以資證明工程實際進度符
合契約付款條件。

15.簽准辦理發包文件

16.各採購案契約書副本或抄本

17.開工報告影本
機關同意開工者，檢附廠商來文之相關文件（須經本府收
發文掛號）主辦工程單位須以書面核復承包商。(工程採購
：第一次估驗時檢附）

18.工程營造綜合保險單及保費收
據影本

保險期間應自開工日至正式驗收合格日止，（工期展延時
保險期間應考量是否足夠、若變更設計增加契約金額應辦
理加保至變更後金額），受益人為『嘉義縣政府』。(第一
次估驗時檢附）

19.勞務採購專業責任及雇主意外
責任保險單及收據影本

20.逾期檢核表
有無逾期均請填妥，並請由業務單位承辦人及科長核章，
及檢附相關佐證公文。

21.逾期罰款之繳納證明
有逾期者，請業務單位由財政稅務局網站下載填製【繳款
書】且用印。解繳科目：『罰款及賠償收入—縣政府—賠
償收入—一般賠償收入』

22.核退履約保證金證明文件
估驗計價單、廠商收據、印模單、存摺封面影本及以前繳
交履約保證金、保證書、質權消滅通知書、定存單影本。

104年09月修正



(附件一)分批核銷之先行檢核表

第 2 頁，共 9 頁

本表請隨同憑證一併送會計科俾憑開立付款憑單（傳票），附件不得自行抽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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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案件經費核銷先行檢核表

經費由數機關分攤時檢附，製表張數與機關數量一致。

經費由數科目分攤時檢附，製表張數與科目數量一致。

以匯款方式給付帳號要正確；未以匯款方式給付時免附。

嘉義縣○○地政事務所收款收據（第一聯）及其他繳費收據（收執聯）

嘉義縣縣庫收入繳款書

有無逾期均請填妥，並請由業務單位承辦人及科長核章，及檢附相關佐證公文。

有 ☆ 應注意技師事務所是否已於工程預算書、決算書、結算總表、竣工圖、試驗報告，加蓋執業圖記及由技師本人簽署。

需逐級核章完整。

需逐級核章完整。

需逐級核章完整。

   □複驗紀錄      

應逐級核章完整（學校由監造單位核章）。

填妥工程名稱，拍攝日期應於合約期間。

期
程

勾
項 證 件 資 料 名 稱請 款 憑 證 注 意 事 項

工

程

付

款

階

段

01.付款簽呈
應敍明標案名稱、廠商名稱、付款金額、符合契約條款、預算科目、有無逾期、保固金收
取額度及方式。

02.機關統一收據
非本府承辦之工程採購，係補助所屬機關或公所（主辦）時應檢附各機關或公所統一收據
：收入科目請填妥，大寫金額不得塗改並需依序逐級核章。

03.支出機關分攤表 

04.支出科目分攤表

05.本期分批(期)付款表 一式二份逐級核章需完整(本次、下次付款用各用一份)；一次付款者免附。

06.前期分批(期)付款表 前期付款計價資料(正本)。

07.廠商統一發票或收據
買受人、日期、發票章、大寫金額不得塗改、加蓋與招標文件相符印鑑。檢附收執聯核銷
。

09.廠商匯款銀行存摺封面影本

10.環境污染防制費（空污費）
請於開工前繳納，需有繳款戳章，檢附第一聯。免繳要件：符合收費辦法第22條第1項第2
款。逾期滯納金由廠商自行負擔。

11.土地鑑界作業費及其他

12.剩餘土方殘餘價值（廠商或公所繳回）

13.繳納保固金方式及證明文件 現金、連帶保證書或定存單(質權設定、覆函、質權消滅)。

14.核退履約保證金證明文件
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廠商收據(統一編號)、印模單、存摺封面影本及廠商留存「公庫回
單影本」(現金部分)或質權消滅通知書（須蓋官印）

15.核退保固金證明文件
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廠商收據(統一編號)、印模單、存摺封面影本及廠商留存「公庫回
單影本」（現金部分）或質權消滅通知書(需蓋官印)、契約書影本（須含保固年限）。

16.工程管理費支出憑證
檢附提撥費率、計算式(請承辦人及科長核章)、有無超額、支用範圍是否符合『支用要點
』。

17.逾期檢核表

18.逾期罰款之繳納證明
有逾期者，請業務單位由財政稅務局網站下載填製【繳款書】且用印。解繳科目：『罰款
及賠償收入—縣政府—賠償收入—一般賠償收入』

19.營造綜合保險單及保費收據       
    受益人『嘉義縣政府』 

應檢附正本；保險期間應自開工日至正式驗收合格日止(或依契約相關規定辦理）；工期
展延時應考量保險期是否足夠？有增加契約金額時其保險金額應加保至變更後契約金額。

20.工程決算書  ☆

21.結算驗收證明書  ☆
逾期總天數、不計入工期、應計違約金天數是否相符。驗收意見欄應有『驗收合格』字樣
。有設計監造欄位應加蓋圖記及簽署。結算金額不得扣除逾期違約金等，其各欄位及核章
均應完整，證明書說明欄已敍明「本證明書不得塗改」，若有更改應重新簽發。

22.□工程結算總表  ☆

23.□工程結算明細表  

24.□驗收紀錄  須經廠商專任工程人員簽章、監辦人員欄不得空白，開工日、完工日、履約期限等應依工
程會表格填製，各欄位資料均需書寫詳細完整。

25.竣工圖  ☆

26.材料證明、請驗書、試驗報告 ☆
須監建單位查核簽章、製模日期應與監（施）工日誌相符、試驗報告，均應請監造單位簽
註試驗結果是否合格。

27.施工照片(前、中、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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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案件經費核銷先行檢核表

期
程

勾
項 證 件 資 料 名 稱請 款 憑 證 注 意 事 項

應有機關書面同意公文並依契約書內條文規定辦理。

有新增單價項目議價者為『議定書』，無議價者為『協定書』。

   □押標金轉履約保證金

核對是否與開標紀錄、契約內容相符。
   □決標定期彙送

內容書寫完整，與會人員簽章，監辦欄位不得空白。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核對與簽呈是否相同。若有後續擴充條款應於招標文件及公告中註明。

    □投標須知 有無招標方式、押標金、履約保證金、決標方式之規定，與簽呈或招標公告是否相符。

填表人：

本表請隨同憑證一併送主計處會計科俾憑開立付款憑單（傳票），附件不得自行抽換。

工

程

付

款

階

段

28.物價調整 

計算表需逐級核章，並檢附相關資料。物調款超過10萬元者，需檢附物調決標公告或定期
彙送。契約單價有變更者，依變更當月指數與施作當月指數計算物價指數增減率。物價指
數增減率所取小數點位數需與契約規定相符。物調款不適合納入建設費用計算服務費，以
辦理物價指數調整者亦不隨同調整工程管理費。

29.契約變更及轉讓之證明文件

30.變更設計請示單 未辦理變更設計之案件第30、31、32、33、34、35項免附。

31.變更設計預算書 ☆

32.簽會議價及監辦公文

33.新增項目議價紀錄

34.變更設計及新增單價上決標公告或
定期彙送所需資料

35.第○次變更設計預算(議定、協定)書

36.簽派主驗人及會監辦(政風、主計)公文
公告金額1/10以上工程採購之驗收，雖可免辦理現場查驗，仍由承辦採購單位備具書面憑
證採書面驗收，未達公告金額1/10以下，可免簽派員監辦。

37.□開工  □竣工  □停工  □復工 
 報告

機關同意開工、竣工公文、有停工、復工或展期者，檢附廠商來文之相關文件（須經本府
收發文掛號）主辦工程單位須以書面核復承包商。

簽

辦

訂

約

及

發

包

階

段

38.訂約簽呈
簽呈敍明工程名稱、得標廠商、核定底價、繳納履約保證金方式或差額保證金及印花稅繳
納金額。

39.繳納履約保證金證明文件 現金、連帶保證書或定存單(質權設定、覆函、質權消滅)。核對是否為得標廠商。

40.□核退押標金證明文件
廠商收據（統一編號）、印模單、存摺封面、契約書（影印工程名稱、契約金額及用印部
分）、招標公告或移辦單等影本；轉履約保證者免附。

41.□決標公告  

42.開標、決標紀錄表

43.簽會開標監辦(政風、主計)公文 未達公告金額1/10以下，可免簽派員監辦。

44.□招標公告
1.標的名稱、預算金額、履約期限、決標方式、廠商資格與簽呈、移辦單或契約書稿相符
。
2.押標金有無在採購金額5％限度內，如有後續擴充條款應於招標文件及公告中註明。

45.工程採購契約書及印花稅證明
1.核對工程名稱、履約期限、契約價金、付款辦法是否與契約稿相同及相關人員有無核章
。
2.承包商是否為得標廠商、黏貼 1/1000 印花稅或稅額繳款書。

46.簽准辦理發包文件
內容敍明依據政府採購法第○條辦理招標、決標方式、標案名稱、預算金額、等標期及經
費來源是否與原簽相符、有無收取押標金等。

47.移辦單

48. □契約書(稿)  
請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頒之範本。應逐項訂明：工程名稱、履約期限、驗收方法
、付款辦法（是否合理）、營造綜合保險、逾期罰則。

※注意：押標金 帳號 06703809414-6

※注意：履約、差額、保固 保證金 帳號 06703809417-9

49.工程預算書、設計圖（基本、細部
)   等相關文件☆     

應於封面或內容首頁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且全份文件應裝訂成冊、編目錄及頁碼並
加蓋騎縫章。(建築師免簽署)

50.縣府核准經費公文及上級補助；發包金額不得超過補助核定金額。

104年09月修正



(附件三)勞務之先行檢核表

勞務案件經費核銷先行檢核表

證  件  資  料  名  稱

經費由數機關分攤時檢附，製表張數與機關數量一致。

經費由數科目分攤時檢附，製表張數與科目數量一致。

前期付款計價資料（正本）。

文件由業務單位之依檢核表順序備齊。

是否已檢附契約規定之文件或業務單位之備查資料。

檢附收據影本以利核對決算書內容是否相符。

期
程

勾
項

勞 務 採 購 請 款 憑 證 注 意 事 項

勞

務

付

款

階

段

01.付款簽呈
應敍明標的名稱、廠商名稱、付款金額、符合契約條
款、預算科目、有無逾期。

02.支出機關分攤表 

03.支出科目分攤表

04.本期分批（期）付款表
一式二份逐級核章需完整(本次、下次付款用各用一
份)；一次付款者免附。

05.前期分批（期）付款表

06.機關統一收據
非本府承辦之勞務採購，係補助所屬機關或公所（主
辦）時應檢附各機關或公所統一收據：收入科目請妥
善填明，大寫金額不得塗改並需依序逐級核章。

07.廠商收據 開立收據者：加會本府出納科代扣10％執行業務所得。

08.廠商統一發票
開立發票者：買受人、日期、發票章、金額不得塗改
、印鑑與契約書內印模單是否相符，並以『收執聯』
核銷。

09.廠商匯款銀行存摺影本
以匯款方式給付帳號要正確；未以匯款方式給付時免
附。

10.服務費用計算式明細表
請列表說明該案設計、監造計算式明細；並請業務單
位承辦人及科長核章。

11.逾期檢核表
有無逾期均請填妥，並請由業務單位承辦人及科長核
章；及檢附相關佐證公文。

12.逾期罰款之繳納證明
有逾期者，請業務單位由財政稅務局網站下載填製
【繳款書】且用印；解繳科目：『罰款及賠償收入
—縣政府—賠償收入—一般賠償收入』。

13.勞務驗收紀錄         
   

準用採購法第71條第4項；施行細則第90條之1得以書
面或召開審查會方式辦理；其書面驗收文件或審查會
紀錄得視為驗收紀錄。           

14.勞務結算驗收證明書   
    

驗收意見欄應填『驗收合格』，結算金額不得扣除
逾期違約金等，各欄位及核章均應完整且金額不得
塗改。

15.履約完成日期證明文件

16.成果報告書

17.勞務驗收請派單 公告金額1/10以上勞務採購之驗收，請由承辦採購單
位備具書面憑證採書面驗收；未達公告金額1/10（10
萬元以下小額採購）以下，可免簽派員監辦。

（簽派主驗人及會政風、
主計監辦）

18.契約變更及轉讓之證明
文件

應有機關書面同意公文並依契約書內條文規定辦理。

19.勞務採購專業責任保險及雇主意外責任險，核對契約書內容是否相符。

20.工程營造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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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對與開標（議價）紀錄、契約內容是否相符。
   決標定期彙送

內容書寫完整，廠商大小章、與會人員簽名。

   最有利標前置作業相關文件

請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頒之範本。

   投標須知

勞

務

付

款

階

段

21.工程決算書
核對決算書內勘測設計費金額、監造費金額、結算總價與
編號10項服務費用金額是否一致；如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請業務單位加註『與正本相符』+承辦人+科長核章

22.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

23.工程開標/決標紀錄影本

24.工程預算書 ☆、（基
本、細部）設計圖

應於封面或內容首頁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且
全份文件應裝訂成冊、編目錄及頁碼加蓋騎縫章。
另設計圖應逐頁簽署亦需加蓋技師執業圖記。25.工程竣工圖等相關文件

26.核退履約保證金證明文
件

結算驗收證明書、廠商收據（統一編號）、印模單、
存摺封面影本及（須蓋官印）及以前繳交履約保證金
、保證書、質權消滅通知書、定存單影本。

簽

辦

訂

約

及

發

包

階

段

27.勞務聘任方式簽呈 未達公告金額1/10以下遴聘適用。

28.訂約簽呈
簽呈敍明委託計畫名稱、得標廠商、核定底價、繳納
履約保證金方式（或差額保證金）及印花稅繳納金額
。

29.繳納履約保證金證明文
件

現金、連帶保證書或定存單(質權設定、覆函、質權
消滅)。

30.押標金轉履約保證金
採購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勞務採購，得免收押標金、
保證金。

31.決標公告

32.開標（資格標）紀錄 內容書寫完整，與會人員簽名、監辦欄應敍明監辦情
形不得空白。33.議價/決標紀錄

34.勞務（廠商）報價單

35.勞務契約書及印花稅證明
需黏貼1/1000印花稅或印花稅額繳款書。若為公、私
立大學者依印花稅法可免繳。

36.簽派開標資格審查、議
價監辦(政風、主計)公文  
       

公告金額1/10以上勞務採購之開標，請依採購法相關
規定辦理。

未達公告金額1/10以下（10萬元以下），可免簽派員
監辦。

37.招標公告
核對標的名稱、預算金額、履約期限、決標方式、廠
商資格與簽呈、移辦單或契約書（稿）是否相符。如
有後續擴充條款，應於招標文件及公告中註明。

38.公開取得報價單

39.移辦單

40.契約書（稿）

應逐項訂明：委託名稱、履約期限、驗收方法、付款
辦法（注意是否合理）及逾期履約罰則。

※注意：押標金 帳號 06703809414-6

※注意：履約、差額、保固 保證金 帳號 06703809417-9

41.簽准辦理發包公文 內容敍明依據政府採購法第○條辦理招標、決標方式
、標案名稱、預算金額、等標期及經費來源是否與原
簽相符、有無收取押標金等。（公告金額以上及未達
公告金額1/10以上適用）

   委託勞務預算書或預算
需求表

42.上級補助或縣府核准經費相關公文；發包金額不得超過補助核定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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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人：

本表請隨同憑證一併送主計處會計科俾憑開立付款憑單（傳票），附件不得自行抽換。

104年09月修正



(附件四)財物之先行檢核表

財物案件經費核銷先行檢核表

收據內：應塡妥收入科目、大寫金額，並需依序逐級核章。

以匯款方式給付帳號要正確；未以匯款方式給付者免附。

前期付款資料。

經費由數機關分攤時檢附，製表張數與機關數量一致。

經費由數科目分攤時檢附，製表張數與科目數量一致。

應依工程會表格編製 各欄資料均需書寫詳細完整。

需逐級核章完整。採購項目逾二項以上者，應填本表。

保固期間依契約書計填。

期
程

勾
項

證 件 資 料 名 稱財 物 採 購 請 款 憑 證 注 意 事 項

財

物

付

款

階

段

01.付款簽呈
應敍明標的名稱、廠商名稱、付款金額、符合契約條款
、預算科目、有無逾期。

02.機關統一收據

非本府承辦之財物採購，係補助所屬機關或公所、學校
（主辦）時應檢附：機關統一收據。

03.廠商統一發票
買受人、日期、發票章、金額不得塗改、印鑑與契約書
內印模單相符，並以『收執聯』核銷。

04.廠商匯款銀行存摺封面影本

05.本期分批（期）付款表
一式二份逐級核章需完整(本次、下次付款用各用一
份)；一次付款者免附。

06.前期分批（期）付款表

07.支出機關分攤表

08.支出科目分攤表

09.核退履約保證金證明文件
結算驗收證明書、廠商收據（統一編號）、印模單、存
摺封面影本及（須蓋官印）及以前繳交履約保證金、保
證書、質權消滅通知書、定存單影本。

機關承辦採購單位之人員不得為該採購之主驗人或樣品
及材料之檢驗人。

10.簽派主驗人驗收監辦(政
風、主計)公文

向共同供應契約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之採購仍需
辦理驗收。【細則第90條】

未達公告金額1/10以下，可免簽監辦。

11.財物結算驗收證明書
應依內容填寫完整，金額不得塗改，驗收意見欄應有『
驗收合格』字樣。

12.驗收紀錄 依採購法第71條規定辦理驗收。

13.複驗紀錄

14.財物結算明細表

15.保固保證書；繳納保固
金方式及證明文件 現金、連帶保證書或定存單(質權設定、覆函、質權消滅)。

16.核退保固金證明文件
結算驗收證明書、廠商收據（統一編號）、印模單、存
摺封面影本及以前繳交保固金、質權消滅通知書、定存
單影本。

17.逾期罰款之繳納證明

有逾期者，請業務單位由財政稅務局網站下載填製【繳
款書】且用印。

解繳科目：『罰款及賠償收入—縣政府—賠償收入—一
般賠償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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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交貨報告書及機關同意交貨公文；

應有機關書面同意公文並依契約書內條文規定辦理。

核對是否與開標紀錄、契約內容相符。

內容書寫完整，與會人員簽章，監辦欄位不得空白。

   投標須知

填表人：

本表請隨同憑證一併送主計處會計科俾憑開立付款憑單（傳票），附件不得自行抽換。

財

物

付

款

階

段

18.廠商交貨日期之證明文件

若以共同供應契約訂購單採購，核銷時應檢附共同供應
契約訂購單（回覆聯）

19.契約變更及轉讓之證明
文件

20.財產增加單
採購財物單價逾一萬元且使用年限逾二年以上者，加會
行政處庶務科填製。

簽

辦

訂

約

及

發

包

階

段

21.訂約簽呈
簽呈敍明標的名稱、得標廠商、核定底價、繳納履約保
證金方式及印花稅繳納

22.履約保證繳納方式證明
文件

現金、連帶保證書或定存單(質權設定、覆函、質權消滅)。

23.核退押標金證明文件
廠商收據（統一編號）、印模單、存摺封面、契約書（
財物名稱、金額及用印部分）、招標公告或移辦單等影
本；轉履約保證金者免附。

24.□決標公告 □定期彙送

25.開標、決標紀錄表、議
價紀錄表

26.簽會開標、議價監辦(政
風、主計)公文

未達公告金額1/10以下，可免簽派監辦。

27.財物採購契約書及印花稅
買賣動產契據，其印花稅每件以稅額新臺幣12元。     
 餘仍依契約金額千分之一計貼。

28.簽准辦理發包文件

內容敍明依據政府採購法第○條辦理招標、決標方式、
標的名稱、預算金額、等標期及經費來源是否與原簽相
符、有無收取押標金。（公告金額以上及未達公告金額
1/10以上適用）

29.□招標公告 □公開取得
報價單 □ 最有利標前置作
業相關文件  

標的名稱、預算金額、履約期限、押標金、決標方式、
廠商資格與簽呈、移辦單或契約書稿是否相符。如有後
續擴充條款，應於招標文件及公告中註明。

30.移辦單

31.契約書（稿）
請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頒之範本。應逐項訂明
：工程名稱、履約期限、驗收方法、付款辦法（是否合
理）、營造綜合保險、逾期罰則。

有無招標方式、押標金、履約保證金、決標方式之規定
，與簽呈或招標公告是否相符。

※注意：押標金 帳號 06703809414-6

※注意：履約、差額、保固 保證金 帳號 06703809417-9

32.上級補助或縣府核准經費相關公文；發包金額不得超過補助核定金額。

104年09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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